99學年度學生申請「吉峰獎學金」相關事宜
說明:
一、依據本校「吉峰獎學金實施辦法」辦理。
二、為回饋吉峰村人士協助建校並鼓勵其優秀子女就讀本校，凡入學前即設籍霧峰鄉吉峰村滿5年並具有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(不含延長修業者、碩士在職專班生及在職生)，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，皆可提出申請：
(一)新入學學生。
(二)原在學學生之前1學年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70分以上且操行成績80分以上。
三、獎學金之額度如下(獎學金名額及金額將視申請人數及預算陳請校長核定)：
(一)碩、博士班一般生每年每名新台幣1萬元為原則。
(二)日間部學士班學生每年每名新台幣6,000元為原則。
(三)進修部學士班學生每年每名新台幣5,200元為原則。
四、申請日期及方式：即日起至民國99年11月9日(星期二)下午6時止，請檢附申請表、歷年成績單（新入學學生免繳）及戶口名簿正本（驗畢歸還，若戶口名簿未註明本人遷入日期，則請另附近3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及相關證明文件），至行政大樓2樓教務處註冊組辦理，申請表可逕上本校首頁最新公告下載，網址http://www.cyut.edu.tw/)。
五、請務必依規定時間辦理，逾期不論任何理由均不再受理。 
